附件2：


资格复审需带材料


现场资格复审须提供的材料为：研究生的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（或由学校核发的就业推荐表、教育部学生司制发的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》、学生证）、本人身份证、在校期间获得的各种奖励、荣誉、资格、考试成绩等相关证件（证书）原件及上述所有资料的复印件1份。

符合条件的国（境）外留学回国（境）人员还需提供国（境）外学校学籍证明、就读证明或学历学位认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1份。
